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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七次会议。会议采

取通讯表决的方式。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董事 9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签署《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导意见和审查反馈意见的

要求，对原《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涉及的

期间损益安排进行调整并签署《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原《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5.2 条: 

双方同意将于资产交割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至资产交割日之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置出资产自评

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乙方（公司）享

有、承担, 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所产生

的损益由甲方（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

总公司”）享有、承担。 

现拟以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原协议中的 5.2 条修

改为： 

双方同意将于资产交割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至资产交割日之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置出资产自评

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甲方（电气总公

司）享有、承担, 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

所产生的损益由乙方（公司）享有、承担。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迪南、王强、郑建华均回避表决，

其余所有董事均对本议案表决同意。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真实、

有效；协议的签署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能够有

效保障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合法权益，未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相

关问题的解答》之规定：“在交易定价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结

果的情况下，如果资产基础法中对于一项或几项资产采用了

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也应就此部分进行业绩补偿。”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

字[2015]第0898053号《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拟置入的上海电气实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涉及之置入资产

中： 

1、上海船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研环

保”)65%股权所含商标、专利、船级社认证证书等无形资产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1”)价值系采取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于

评 估 基 准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标的资产 1 ”的 评 估 值 为

89,700,000元(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元)，占对应股

权 评 估 值 的 71.02% ； “ 标 的 资 产 1 ” 本 次 交 易 作 价 为

89,700,000元。 

2、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菱空调”)47.58%股权所含专利等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2”) 价值系采取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5年9月30日,“标的资产2”的评估值为285,480元，占对应

股权评估值的0.05%；“标的资产2”本次交易作价为285,480

元。 

3、上海世达尔现代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达

尔”)49%股权所含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3”)价值系采取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9

月30日,“标的资产3” 的评估值为4,900,000元，占对应股权

评估值的31%；“标的资产3”本次交易作价分别为4,900,000

元。 

 

因此，同意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

总公司”) 就上述事宜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同意电气总公

司对船研环保、三菱空调及世达尔2016年、2017年、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净利润系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进行承诺, 并在

船研环保、三菱空调及世达尔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之情况

下，电气总公司就上述涉及以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的标的资

产所对应的补偿利润数对公司进行补偿。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迪南、王强、郑建华均回避表决，

其余所有董事均对本议案表决同意。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真实、

有效；协议的签署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能够有

效保障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合法权益，未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